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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东梅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多年，我始终坚信：法条有刚性
边界，但司法办案要常怀为民温情。不久前，一次重症
监护室外特设“临时法庭”的办案经历，让我对“如我在
诉”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回顾这起案件从接收到宣判，
仅用了4天时间，却让我更加明白了胸前法徽的重量和
意义。

电话那头：等不起的救命钱

  5月22日，一个普通的周五，临下班前我收到了一起
特别程序案件的卷宗——— 申请人张某申请宣告其丈夫
刘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自己为其监护人。
  这类案件在民事审判中并不罕见。然而，当我翻开
卷宗，看到张某在申请书中写下的情况时，心一下子揪
紧了。
  “我丈夫刘某因突发疾病，现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我们结婚四十多年，家里的
大事小情一直都是他操心，我不知道银行卡密码。现
在每天的治疗费上万元，存款取不出来，请法院帮帮
我们……”
  我立刻拨通了张某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年逾
古稀老人的声音，沙哑、颤抖，带着难以掩饰的焦急和
无助。
  “郑法官，我老伴儿在ICU里已经躺了一个多星期

了，医生说后续治疗还需要很长时间，每天都要花费上
万元。我们攒了一辈子的积蓄都在他名下的银行卡里，
可我……我不知道密码啊……”张某的声音哽咽了，
“银行我也找过了，更改密码需要人脸识别验证，但他
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没法眨眼呀。郑法官，我们真的等
不起啊！”
  “阿姨，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我安抚着她的情绪，
同时快速在脑海中梳理着案件的办理思路。按照常规，
这类案件必须走司法鉴定程序。但司法鉴定从委托到
出具报告的一两个月，对刘某来说可能意味着错过最
佳治疗时机，更意味着一条生命可能因为“等不起”而
消逝。
  放下电话，我陷入了沉思。刘某在重症监护室，处
于深度昏迷状态，有完整的病历资料和主治医生的诊
断意见，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是清楚明确的。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拘泥于常规流程，启动司法鉴定程
序，让当事人“等”上一个月，那司法的效率和温度又体
现在哪里？
  我当即决定：打破常规，特事特办。

特事特办：病房里的临时法庭

  我当即联系了刘某所在的医院，向其说明了刘某

的情况，并表达了想要开展巡回审判的想法。在院方的
配合下，庭审定在了第二周的周二。
  接下来的几天，我认真翻看了案卷材料，抓紧处理
了之前预定的庭审等紧急工作，确保周二的巡回审判
能如期进行。
  5月26日清晨，我早早来到单位，和审判团队的同事
们一起带上卷宗等材料，准备驱车前往医院开庭。
  初夏的北京，阳光已经有些灼人，车里的气氛也
格外凝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今天的“庭审”不同
寻常。
  到达医院后，我们首先来到重症监护室看望刘某。
他双目紧闭，身上插满了各种管线和仪器，监护仪上跳
动的数字和曲线，是他与这个世界唯一的“对话”方式。
主治医生告诉我们，刘某目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对外
界刺激毫无反应。医生的诊断意见，为我们认定刘某无
民事行为能力提供了关键的医学依据。
  随后，我们来到病区办公室。这里平时是医护人员
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此刻，我们将它临时改造成了一个
“法庭”。张某已经在等候了，看到我们，她连忙起身，眼
里满是期待和不安。
  “张阿姨，您请坐。今天咱们在这里开庭，您别紧
张，如实陈述情况就行。”我温和地说。

  庭审正式开始。我核对了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听取
了张某的陈述和申请理由及其女儿的意见，认真审查
了相关证据材料。整个庭审过程每一个环节都严格依
照法定程序进行。
  “现在宣判。”我宣读判决结果，“刘某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指定张某为刘某的监护人。”
  话音落下，张阿姨的眼眶红了。她站起身，双手紧
紧握着我的手，声音颤抖：“谢谢郑法官，谢谢……我老
伴儿后续的治疗费有着落了！没想到你们能专程跑一
趟，还这么快就来了，谢谢……”
  我特意叮嘱道：“张阿姨，后续治疗还有很长的路，
这笔钱是刘叔叔的救命钱，每一笔支出都要记清楚。您
作为监护人，要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履
行监护职责，保护好刘叔叔的合法权益。”
  张某郑重地点头：“郑法官，您放心，我都记着呢。”

当天宣判：跑赢时间的判决书

  庭审结束后，我们立刻赶回法院，着手草拟判
决书。
  “……被申请人刘某因突发疾病，目前处于深度昏
迷状态，经本院实地查看并向其主治医生核实，刘某对
外界刺激无反应，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不具备民事行

为能力……”
  我在判决书中详细记载了去医院实地查看、向医
生核实病情的过程，这不仅是对审判过程的如实记
录，更是对司法程序严谨性的坚守。即便是一场“特
殊”的庭审，程序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绝不能打
折扣。
  当天下午时分，我通过张某确认的电子邮箱向其
发送了判决书，并告知其女儿及时查看并下载保存。

案后回望：以效率践行公正

  这起案件从接收到宣判，仅用了4天时间。
  4天，对于普通案件来说，或许只是审查材料、排期
开庭的起步阶段。但对于张某和刘某这对老夫妻来说，
4天意味着及时续上的治疗费，更意味着延续生命的
可能。
  事后，有同事问我：“郑法官，你不怕担风险吗？不
走司法鉴定，万一以后有人提出异议怎么办？”
  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司法鉴定的确是最稳妥
的方式，但法律也赋予了法官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
综合判断的权力。刘某在重症监护室深度昏迷的事实，
有完整的病历资料、主治医生的明确诊断，还有我们实
地查看的客观记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还拘泥于形式、让当事人“等”上一两个月，那
才是对司法效率和司法为民理念的背离。
  法律是冰冷的条文，但适用法律的人，应当有温
度。我想，这大概就是法官这份职业最大的意义———
用法律的刚性守护正义，用司法的温度温暖人心。
（作者系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把“如我在诉”践行在重症监护室外

□ 本报记者     薛金丽 赵颖
□ 本报见习记者 胡建霞

一场火劫 淬炼护航之心

  1937年，司玉琢出生于辽宁一个普通工人家
庭。父亲的坚持，使司玉琢成为同龄人中少数能
够接受完整系统教育的幸运儿。
  195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中国唯一的高
等航海学府——— 由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
和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的大连海运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前身），主修海洋船舶驾驶专业。
  彼时新中国的航运业，面临着难以想象的窘
境。司玉琢后来回忆，1964年毕业时，“悬挂我们五
星红旗的船一直出不了国门”，原因在于外部的
经济封锁。直到60年代末，中国船只才开始挂五
星红旗堂堂正正地“走出去”。硬件上，1963年我国
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轮“跃进”号首航即
触礁沉没，船队总吨位严重不足；软件上，既没有
专门的海事法院，也缺乏完善的海事立法体系，
航运活动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
  1964年毕业，司玉琢留校任教，被老师黄廷枢
教授“硬拉进”海商法的队伍。黄廷枢是新中国海商
法研究的拓荒者，一位曾执教船舶驾驶的资深舰
长，20世纪50年代末响应国家急需，历时两年编写
出国内首部海商法讲义。司玉琢坦言，“那个年代，
学生们觉得海商法枯燥难懂、理论实践皆无，不愿
涉足。”而黄廷枢选中了司玉琢。作为助教的司玉
琢，跟随黄廷枢的脚步，一头扎进了这片学术荒漠。
  然而，拓荒之路并不平坦。1973年至1977年，
司玉琢调任天津远洋公司“金沙”轮，负责船员培
训。这段重返航海一线的经历，让他对航海风险
有了切肤之痛——— 在最后一个航次中，他与台风
搏斗，亲历船尾火灾，与死神擦肩而过。装乙炔瓶
和氧气瓶的仓库着火，一个燃烧、一个助燃，相当
于一个个小炸弹。如果安全阀失灵引发爆炸，整
条船的命运不可想象。这场生死考验，让司玉琢
对航海风险有了切肤之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制
定法律、守护航海人安全的决心。

一个提问 触动毕生之志

  1980年，大连海事大学档案馆存档了一份历
史文件———《关于同意高照杰等六名同志赴挪威
学习的通知》。司玉琢作为六人之一，踏上了前往
挪威航运科学院的求学之旅。
  这段海外深造经历，为他打开了观察国际航
运法治体系的窗口，也让他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
差距。一次课堂讨论中，老师让各国学员介绍本
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新加坡的、泰国的、斯里兰
卡的学员依次发言，老师随即问道：你们中国是
怎么规定的？
  这个问题，让身为航运大国代表的中国学员
一时语塞。
  “中国还没有海商法。”司玉琢只能如实作
答。在他看来，那是80年代，中国已经是航运大
国，却没有自己的海商法，“人家都不可思议”。这

份无言的窘迫，成了他此后数十年坚持立法和学
术研究的原动力。
  1981年回国后，恰逢海商法重新组建起草班
子，司玉琢随即投身其中。

一部法律 凝聚几代心血

  立法之路，道阻且长。
  海商法起草始于1951年，至1963年已完成“草
案第九稿”，1981年重新启动。这次立法肩负双重
使命：既要构建新中国海商法律体系，又要为改
革开放初期快速发展的航运业建立制度规范。
  起草工作重启之初，起草委员会就陷入了理
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用司玉琢的话说，“一是海
商法理论研究缺乏，没有理论基础支撑，立法心
里缺乏底气；二是没有司法实践，起草海商法心
里很没有数。”
  起草团队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开启拓荒
之路。没有理论，就系统研读《海牙规则》等国际
公约，借鉴各国立法经验；没有实践，就通过“请
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深入航运一线调研，
逐步构建中国海商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
  条件也极为艰苦。司玉琢记得，那时开会起
草，地点在交通运输部的一个招待所六层小楼底
层。“大夏天太阳直射时，里边的温度都快40℃
了，不要说空调没有，连个电风扇都没有。”
  具体条款的制定同样充满争议。比如“故意
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此种货物损害而轻率地作为、
不作为”这一表述，在法律上究竟算重大过失还
是间接故意，争论不清、意见不统一。最后没办
法，干脆绕过争论，把英文用词直接翻译过来写
进法条。这样的反复推敲，贯穿了整个立法过程。
从20世纪50年代的第九稿，到80年代重启后的第
十稿，起草团队经过了将近30稿的反复修改、打
磨与推翻重来。
  1992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经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自
1993年7月1日起施行。这部凝聚几代人心血的法
律，开创性地构建了我国首个系统化航运法律体
系，成功推动国内航运规则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
  在司玉琢看来，这部法律的诞生“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它如同为中国航运业制定了“交通规
则”，既规范行业秩序，又为发展保驾护航。
  此后30余年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一个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案例是中威轮船公司租船索赔案：
1936年，上海中威轮船公司的两艘货轮租给日本
公司后在抗战期间被日军强征沉没，陈家三代人
穷尽外交斡旋、国际仲裁等途径，跨越近一个世
纪未能获得公正结果。2014年，上海海事法院依据
海商法相关规定作出终审判决，裁定三井株式会
社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执行完毕。司玉琢评价此
案时说，一方面说明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尊严得到
了维护，另一方面也说明海事法院在处理复杂案
件中把控能力有很大提高。执行完毕后，商船三
井株式会社表示还要继续与中国做生意。
  数据更有说服力：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
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
模4.9亿载重吨，这些都稳居世界第一。海商法如
同无声的护航者，为这些成就提供了坚实的法治

保障。

一双“翅膀” 培育海事英才

  立法之外，育人为本。
  1984年，为响应改革开放后海运业的人才需
求，大连海运学院率先设计“航运管理+海商法”
复合课程体系。司玉琢提出了“翅膀理论”——— 航
海学生要想飞得更高更远，需要给他们插上两只
翅膀：一只是航运管理，一只是海商法。学校很快
采纳了这一方案。
  这一构想直接推动了大连海运学院在1985年
创立我国首个国际海事专业，标志着新中国海商
法本科教育的开端。
  1994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大连海运学
院正式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学校从单一航运类
院校向以海事为特色的多科性重点大学转型。司
玉琢受命担任更名后的首任校长。在他的推动下，
学校抓住“211工程”契机拓展多学科建设。这场学
科转型不仅改变了大连海事大学的发展轨迹，更
改写了国际海事教育格局。
  如今，大连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已成为全球
领先的海事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大连海事大学法
学院院长朱作贤介绍：“我们海商法系20多个人
的团队，在全球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海商法教研团
队，现在的西方国家，很少有这么多人。”经过40
年发展，该专业已建成我国首个海商法“本—
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学
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为国内外海事领域输送了大
批优秀人才。

一个构想 开拓“海法”新域

  海商法自1993年实施以来，为中国经贸发展
和航运业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随着国际航运
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推
进，对海商法进行全面修订，是新时代推动航运
和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7年，我国正式启动修法工作，这是该法实
施24年来的首次全面系统性修订，司玉琢担任总
顾问。
  本次修订并非简单的条文增减，而是立法理
念的重大升级。条文数量从278条增至310条，新增
了“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促进海上运输和
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两大宗旨，标志着海商法
立法重心从传统商事规范，向海洋生态保护、国
际贸易权益保障等多元价值拓展。司玉琢提到，
新修订的海商法中增加了对等反制条款———“如
果你要对我实行有关航运的制裁歧视政策的话，
我将对等反制”。他认为这次修改“总体来说是很
成功的”。
  2025年10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商法》，于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司玉琢在国际舞台上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
作为中国首席代表，他历时8年全程参与《鹿特丹
规则》国际谈判。“几年开会，我们净吃美国的牛
排，吃了7次。”他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形容漫长的
谈判过程，紧接着补充———“吃牛排归吃牛排，我
们不可能在原则上进行让步。”从被动跟随国际
规则，到积极参与谈判，再到成为规则制定的重

要参与者，司玉琢推动中国海商
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三级跳”。
  站在新的起点上，已89岁的司玉琢将视
野拓展至更辽阔的海洋法治蓝图。他提出构建
多元涉海法律的“海法”体系：把涉海的民事法
律——— 资源开发、合同等单独梳理，把海事刑法、
海事行政法突出出来。这些有特色的涉海法律组
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体系。
  大连海事大学校长单红军回忆：“他刚提出
来的时候大家还不理解，但经过这些年，我们的
海洋利益大家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意识到‘海法’
的重要性。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司老师的
这种开拓的精神。”
  目前，司玉琢正带领团队编纂首套14卷《中
国海商法文库》。朱作贤道出了这项工程的重要
意义：“这套文库要代表中国走向世界，代表中国
自主的海商法知识体系的构建。作为大国，我国
海商法教育已经亚太领先，亟需标志性专业著作
支撑。”
  当这部总字数达700万字的文库最终完成
时，中国海商法学科将进一步筑就与世界对话的
学术基石。

一生一事 静待春华秋实

  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与耕耘，司玉琢先后撰写
学术专著、统编教材及译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
文60余篇，累计著述超千万字。他荣获“全国优秀
教师”称号，培养的数代海事法律精英，已成为中
国航运业、海事司法领域的中坚力量。
  “他实际一直是退而不休，只要有事情找他，
他还是勇于承担。”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蒋跃川道出了司玉琢晚年最真实的工作状态。
  在司玉琢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春华秋
实”的书法作品。这是他父亲在2014年95岁高龄临
终前留下的墨宝，这四个字不仅是两代人的精神
传承，更是司玉琢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
一件事。选择了海商法之后，再也没有左顾右盼、
顾前想后，一心就是做这件事。”回顾半个多世纪
的学术人生，司玉琢自己说得平淡而有力。
  大海无言，规则有声。从远洋船上的青年驾
驶员，到立法桌前的核心专家，再到国际谈判桌
上的中国首席代表，司玉琢一生穿梭于法律与波
涛之间，以法为炬，为海洋权益奠定基石；以学为
桥，为海商法开拓前路。正如他家客厅里那幅“春
华秋实”——— 这是两代人的精神传承，也是一位
法学大先生用专业写就的注脚。

大连海事大学供图  

法为经纬　织就航图
——— 记中国海商法学的主要开拓者司玉琢

人物素描

  司玉琢，1937年生于辽宁，中国海商法学的主要开拓者，大连海事大学原校长。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海商法事
业，从1981年起全程参与起草新中国首部海商法，结束了我国远洋运输“无法可依”的历史；他首创“翅膀理论”，缔造了
全球领先的海商法教研团队，推动大连海事大学成为国际海事法律人才的摇篮。时代潮头，他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历时8
年全程参与《鹿特丹规则》国际谈判；2017年，他出任海商法全面修订总顾问，为完善海事法律体系提供专业支持。晚年，
他前瞻性提出构建“海法”体系，并以89岁高龄主持编纂700万字的《中国海商法文库》。他以半个多世纪的无悔坚守，书
写着一位法学大先生护海而行、逐梦深蓝的赤诚与担当。

法学大先生

请
扫
码
观
看
纪
录
片

︽
法
学
大
先
生
︾司
玉
琢
篇

  2000年，司玉琢与学生们交流。

  1983年，司玉琢（第二排左一）参加《国际救助公约》起草与谈判。

  1993年，司玉琢在大连海事大学“211工程”部门预审闭幕式上发言。

  2019年，司玉琢
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
院师生做“我的海商
法初心”主题教育专
题讲座。

  2017年，司玉
琢出席海商法（修
订草案）审议研究
第二次研讨会。

  2025年，司玉琢（左四）出席海商法修订专题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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